
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（2022）云 06 破 2 号之五

申请人：昭通厚德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代表人：莫崇斌。

2026 年 5 月 27 日，昭通厚德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

院提出申请，称其拟订的《昭通厚德置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

变价方案》经债权人会议表决未通过，请求本院依法裁定。

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，昭通厚德置业有限公司管

理人拟定的《昭通厚德置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变价方案》符

合法律规定，该变价方案明确对“秋城尚苑”项目未售不动产

等主要资产，将以评估价为基准，通过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

行公开拍卖，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首选处置方式。方案同时

确立依法合规、公平公正、财产价值最大化及兼顾处置效率

的原则，并针对应收款项等不同类型资产，设计了与之相适

应的分类处置规则，体现了灵活性与原则性的统一，旨在最

大限度提升资产变现价值，维护全体债权人整体利益。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，裁

定如下：

认可昭通厚德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制作的《昭通厚德置

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变价方案》。



债权人如不服本裁定，可自本裁定宣布之日起十五日内

向本院申请复议。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  判    长    徐玉龙  

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  判    员    蔡  山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  判    员    肖  静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三日

                书    记    员    胡晓阳

附：《昭通厚德置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变价方案》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